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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工程獎金支給及績效評核實施要點 

第八點、第九點、第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工程績效評核作業方

式： 

(一)本府設置工程績效評

估委員會（以下簡稱

評估會），置委員五

人，其中一人由本府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推

薦，其餘四人由縣長

就副縣長或秘書長、

處長、參議、秘書中

指定，並於委員中指

定一人擔任召集人。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 

（二）提撥可提列工程管理

費：各工程單位應於

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

提供該工程單位前一

年度各項工程計畫全

年度預算執行率平均

數（分自辦與非自

辦），填列「年度工程

預算執行率填報表」

（附表一）及「可資

提撥工程獎金之工程

管理費資料表」（附表

二），計算前年度         

可提列工程管理費之

百分比上限，如低於

實際提撥之上限者，

多提撥之部分則需繳

回公庫。 

（三）單位績效獎金考評時

間：本府工程績效考

八、工程績效評核作業方

式： 

(一)本府設置工程績效評

估委員會（以下簡稱

評估會），置委員五

人，其中一人由本府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推

薦，其餘四人由縣長

就副縣長或秘書長、

處長、參議、秘書中

指定，並於委員中指

定一人擔任召集人。 

（二）提撥可提列工程管理

費：各工程單位應於

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

提供該工程單位前一

年度各項工程計畫全

年度預算執行率平均

數（分自辦與非自

辦），填列「年度工程

預算執行率填報表」

（附表一）及「可資

提撥工程獎金之工程

管理費資料表」（附表

二），計算前年度可提

列工程管理費之百分

比上限，如低於實際

提撥之上限者，多提

撥之部分則需繳回公

庫。 

（三）單位績效獎金考評時

間：本府工程績效考

評項目及配分表如

附表三。 

依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增

訂委員性別比例相關規

定，以符合性別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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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項目及配分表如

附表三。 

１、期中檢討：各工程單

位應檢討各工程單位

工程績效目標項目之

執行情形，並填具期

中檢討表（附表四）

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

前送人事處彚整。 

２、期末評核表：各工程

單位於每年一月三十

一日前依受評項目之

目標執行達成度辦理

自評，並於「單位工

程績效目標期末評核

表」(附表五)內詳填

執行情形及自評分

數，送人事處彙整

後，送評估會審議，

並報經首長核定後發

給單位績效獎金。 

（四）單位績效成績等第

評定及獎金發給規

定： 

１、績效成績分三級等第

如下： 

(１）特優：總成績達八十

分以上。 

（２）優等：總成績達七十

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者。 

（３）良好：總成績達六十

分以上，未達七十分

者。 

２、獎金發給方式： 

（１）依等第計算各工程單

位核發點數：特優為

一點二、優等為一

１、期中檢討：各工程單

位應檢討各工程單

位工程績效目標項

目之執行情形，並填

具期中檢討表（附表

四）於每年七月三十

一日前送人事處彚

整。 

２、期末評核表：各工程

單位於每年一月三十

一日前依受評項目之

目標執行達成度辦理

自評，並於「單位工

程績效目標期末評核

表」(附表五)內詳填

執行情形及自評分

數，送人事處彙整

後，送評估會審議，

並報經首長核定後發

給單位績效獎金。 

（四）單位績效成績等第

評定及獎金發給規

定： 

１、績效成績分三級等第

如下： 

(１）特優：總成績達八十

分以上。 

（２）優等：總成績達七十

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者。 

（３）良好：總成績達六十

分以上，未達七十分

者。 

２、獎金發給方式： 

（１）依等第計算各工程單

位核發點數：特優為

一點二、優等為一

點、良好為零點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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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良好為零點八。             

（２）績效獎金基數：依提

撥控留之單位績效獎

金總額除以總點數，

做為各工程單位得提

撥績效獎金基數。總

點數係指各工程單位

實際從事工程人數乘

以點數之總和。 

（３）分配各工程單位之績

效獎金：績效獎金基

數乘以單位總點數。 

（五）個人績效獎金評核： 

１、年度內各工程單位員

工具有下列特殊績效

之一者，得填具「個

人績效獎金申請表」

（附表六）送人事

處，提報本府評估會

考評通過後，報經首

長核定發給個人績效

獎金：             

（１）完成重大縣政建

設，成效顯著，有

具體事證者。 

（２）對於工程業務具特

殊績效及貢獻者。 

２、獎金額度：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為上限，當

年度未核發之個人績

效獎金餘額可流為單

位績效獎金。 

（２）績效獎金基數：依提

撥控留之單位績效獎

金總額除以總點數，

做為各工程單位得提

撥績效獎金基數。總

點數係指各工程單位

實際從事工程人數乘

以點數之總和。 

（３）分配各工程單位之績

效獎金：績效獎金基

數乘以單位總點數。 

（五）個人績效獎金評核： 

１、年度內各工程單位員

工具有下列特殊績效

之一者，得填具「個

人績效獎金申請表」

（附表六）送人事

處，提報本府評估會

考評通過後，報經首

長核定發給個人績效

獎金：             

（１）完成重大縣政建

設，成效顯著，有

具體事證者。 

（２）對於工程業務具特

殊績效及貢獻者。 

２、獎金額度：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為上限，當

年度未核發之個人績

效獎金餘額可流為單

位績效獎金。 

九、臨時人員工程獎金支

給規定： 

（一）本點所稱臨時人

員，係指各工程單

位按月支薪並實際

從事工程業務之約

 一、本點新增。 

二、為明定約用人員及臨

時人員工程獎金之支

給依據，將現行第九

點附則第四款另行增

訂為臨時人員工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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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員及臨時人

員。 

（二）經費來源由各工程

單位辦理各項工程

之工程管理費勻

支。 

（三）臨時人員工程獎金

之發給應於契約書

中明定，不適用本

要點規定。 

金支給規定，說明如

下： 

（一）第一款明定臨時人

員工程獎金支給對

象。 

（二）為維護各工程單位

實際工程業務人員

之權益，修正原第

九點附則第四款進

用預算來源，不限

「工程管理費進

用」之人員。 

（三）第二款明定工程獎

金經費來源限以各

工程單位之工程管

理費支應。 

（四）第三款明定工程獎

金之發給應於契約

書中明定。 

 

十、附則： 

（一）各工程單位工程獎

金經費來源經行政

院核定非由工程管

理費提列者，不受

工程獎金支給表及

本要點經費來源限

制。 

（二）各工程實際提撥之

工程獎金總額不得

超逾工程獎金支給

表及本要點規定之

提撥上限。 

（三）依其他規定支領同

性質獎金、國家重

大交通工程機關職

務加給或重大交通

工程機關職務加給

九、附則： 

（一）各工程單位工程獎

金經費來源經行政

院核定非由工程管

理費提列者，不受

工程獎金支給表及

本要點經費來源限

制。 

（二）各工程實際提撥之

工程獎金總額不得

超逾工程獎金支給

表及本要點規定之

提撥上限。 

（三）依其他規定支領同

性質獎金、國家重

大交通工程機關職

務加給或重大交通

工程機關職務加給

一、點次變更。 

二、現行規定第四款另增

訂為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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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關，不適用本

要點規定。 

之機關，不適用本

要點規定。 

（四）各工程單位以工程

管理費進用之約用

人員及臨時人員

（不包含臨時按日

支薪人員），並實際

從事工程業務，其

工程獎金之發給應

於契約書中明定，

不適用本要點規

定。 

 

 

 


